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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法典化视阈下，除了贯彻法治原则和纳税人主义，税法总则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税法

体系化。有鉴于此，税法总则需要提炼基本概念，整理出规范编排的逻辑主线，税收债务和围绕其而

建立的法律关系，可以帮助它实现这个目标，合理确定立法文本之体例。在该思路指导下，税法总则

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原则和立场方面的一般性规定，包括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内容，其次是实

体性规则，如纳税人的发生、变更、扩张、消灭等，最后是程序方面的基本要求。由于采用先分后统的

法典化模式，税法总则需要考虑融入现行税法体系，处理好内容安排和法律适用问题。鉴于税法的主

体内容属于行政法，税法总则还需要处理跟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关系，并高度重视行政

法法典化对税法总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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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典化语境下，税法总则肩负双重使命，一是贯彻纳税人主义，以纳税人为中心指导税收立

法、执法和司法，二是提炼税法的通用规范，展示税法内部的逻辑性，提升税法的体系化水平。前

者主要涉及法律的原则和立场，对税法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后者主要涉及税法的表现形式，需

要从概念提炼、制度衔接、结构安排等方面予以落实。本文所称的体系化视角，虽然也离不开税法

的原则和立场，但主要是从后一个方面而论的。它涉及的问题大体包括，哪些内容要由税法总则

来规定，这些内容的层次如何划分、顺位如何安排。

为了做到这一点，税法总则需要以基础概念为核心，提炼一条高度关联的逻辑主线，以展示税

法体系的内在规律性，显示总则文本的整体结构性，同时处理好税法总则与相关法律的关系。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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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文首先基于体系化视角，提出总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然后以税收之债作为核心概念，以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逻辑主线，勾勒出税法总则的结构安排。文章最后提出，税法总则不能成为空

中楼阁，需要处理好与相关法律的关系，不仅要与现行税法体系协调，也要时刻关注行政法的进

展，防止内容重复和效力冲突。

一、体系化视角下税法总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税法总则是法典编纂技术的伟大进步，其体现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立法逻辑，能更好地统摄法

典的内容，避免重复性规定，保持法典的简洁性，也能基于统一立场保障规范内容的一致性，还能

通过指导和补充提升税法规范体系的完备性。税法总则作为税法典的首编，主要规定课税目的、

基本原则和各税种法的通用规则，具有基础性、统率性地位，可以协调不同税种法、融合实体法与

程序法，提高税法体系的逻辑性、稳定性，对协调与行政法等相关法律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受现实条件的限制，我国不能立即启动税法典编纂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就税收实体法而

言，２０１５年设定的税收法定任务尚未完成。现行１８个税种中，立法已经上升为法律的有１２个，剩

下的税种大都涉及税制改革，其内容需要探索和总结，目前都还是以行政法规形式存在。应对数

字经济和“双碳”目标，我国也不排除开征新税种的可能性，如数字税、碳税等，〔１〕税收体系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自２０１３年以来，《税收征收管理法》一直处在修改中，虽然

经历两次公开征求意见，但各个方面的意见并不统一。〔２〕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国税法体系缺乏

总括性内容，各个税种单独立法，内容和形式都存在不少问题，实体法与程序法也处于分割状态，

税法体系呈现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状态。

法典编纂的目的，就在于消除规范之间的冲突、重复与缺漏，提升法律的体系化程度。〔３〕只

不过，如果法律规范缺漏的比例太大，导致法典编纂中“纂”的成分过重，势必会增加法典化的工作

难度。针对这一点，税法可考虑学习民法典立法的经验，采用“先分后合”的法典化路径，在按计划

完成税收法定任务的同时，先将税法总则列入规划单独立法。待总则立法完成、税种全部法定、程

序修改完善后，再在汇编的基础上进行纂修，顺势完成税法典的立法工作。按照这个思路，税法典

立法的难度会大大降低。因此，尽管在内容上并无本质差异，本文所谓的“税法总则”，是指单独立

法意义上的法律，独立于单行税种法，也独立于税收程序法，而不是法典编纂后的“总则编”。

我国税法目前实行分散立法模式，法律规范之间的重复、冲突、缺漏等问题时有发生，突出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各税种法的立法理念时有冲突。例如，对于煤炭、液化石油气这类化石能

源，增值税法因其关乎国计民生而适用较低税率，消费税法则因其关乎能源结构转型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反而有向其征收重税的迹象。同是流转税的增值税与消费税尚且如此，其他税种法之间

的价值差异自不必说。其次，各税种法的内容重复规定，浪费了宝贵的立法资源。例如，在增值

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购置税中，都有“当交易价格明显偏

低、缺乏合理理由时，税务机关有权对价格进行合理调整”的条款。税法法典化工作启动之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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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总则发挥作用，实现税种立法之间的协调，这些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立法法》第１１、１２条规定，凡属税收基本事项，都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形式规定；

只有在未制定法律且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时，国务院才能对税收基本制度中的部分事项先

制定行政法规。至于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其所制定的税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仅能用于执

行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不能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

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过，在我国税收立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税收法律

的规范性亟待提升。

例如，《个人所得税法》将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概括授权国务院确定，

而国务院并未依照《立法法》制定行政法规，仅以“国发”的名义发文规范。再如，《消费税暂行条

例》规定，“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而现实却是，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以“经国务

院批准”或类似依据，径行以规范性文件作为调整依据。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众多，分散立法、宜

粗不宜细的思维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借助于税法总则的作用，做好税法体系的顶层设计，有

助于提升税收法律的规范性。

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指导下，也是出于回避疑难问题、提高立法效率的考虑，我国现行税

法体系只是粗略地规定了税法要素及税收程序，大部分内容仍然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

文件调整。以《企业所得税法》为例，法律只是设定了资产税务处理的原则，至于具体如何扣除，尤

其是计税基础如何确定，只能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去寻找答案，其内容多达２０条，在第

二章单设一节。即便是如此，有关企业重组递延纳税方面的处理，在行政法规层面仍然找不到依

据，到规范性文件一级才能得偿所愿。〔４〕至于实践中广为应用的纳税评估、智慧税务，旨在应对

ＢＥＰＳ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法定代理等强化自然人征管的制度，目前在税收程序法中也基本属于

空白。

税法总则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各税种法中已有的或应有的共识性规则提取出来，可以

统合既有的分散化税收立法。例如，在明确税收法定、量能课税、正当程序等原则的基础上，以税

收法律关系为主线，围绕纳税义务的发生、变更、消灭，税法的体系建设即可渐次展开。遵循这样

的设计，可将各税种法高度聚合在一起，形成科学化的体系，弥补分散立法的不足。〔５〕这些原则

及制度还可起到补充作用，为税法解释和适用提供导向，成为税务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依据。例如，

有关一般反避税、纳税义务履行、第三人责任的内容，只要总则有规定，各个税种法都可通用。不

仅如此，税法总则所确立的原则和立场，还会对税收立法产生指导作用，让税法的内容更加协调和

统一。

税法体现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律思维，融合了行政法、民商法、国际法等部门法的方法、工具和

手段。〔６〕税法的复杂在于其多学科、跨部门的特性，其作用发挥有赖于相关学科形成的知识积

累。面对法律事件时，税法必须格外关注来自相关法律的“在先规定”。一旦具体的税种法规定或

《税收征收管理法》与相关法律秩序存有冲突，单一税种法显然无法与整体的民商法、行政法、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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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系对话。只有通过税法总则的系统整合，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和思维立场，才能协调与各个

法律领域的关系，发挥税法作为领域法的整体优势。

例如，税法领域经常出现与民法既有规定相似的制度设计，但各自内涵、外延和法律适用常存

出入，诱发法律适用的困惑。〔７〕又如，税收征收管理与行政法接壤，由于立法时间不一以及法律

理念变化，对税收复议、诉讼、行政强制、处罚等，税法与相关行政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同为

“滞纳金”，《税收征收管理法》与《行政强制法》的构成要件就不相同。〔８〕再如，税法的行刑衔接，

目前也存在关系不通畅的问题。由于罚款与罚金的标准不一，财政入库的归属不同，先行政处罚

再移送司法机关，还是不予行政处罚直接移送，会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对于逃避缴纳税款罪的

追究，税务程序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作用，也存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９〕

法典化的当代使命应该是法律渊源的理性化，亦即“实现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清晰性、可

预见性、简洁易懂”。这种整合通过阐明各个法律领域之间的关系和基本原则，为法律的适用者提

供关于法律问题的融贯答案。〔１０〕作为法典化的重要内容，税法总则就是要整合内部体系、协调外

部关系，让各个税种之间、税种的各个要素之间、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税法与相关法域之间，

在内容安排上更有逻辑性，在问题处理上立场更加统一。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除了法律原则

的统合，首先在于基础概念的提炼，其次在于法律关系的界分。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突破，税法体系

才能纲举目张，不仅其内部的逻辑关系能够理清，其外在的界限也能明晰。

二、提炼税法总则的基础概念与逻辑主线

税法总则是税法体系最为抽象的总结，不仅需要统合税法的立场，还需要提炼共性的法律制

度，因而其自身必须体现逻辑性，才有可能整合分散的制度和规范。就一般性的法律立场而言，税

法总则毫无疑问应该体现纳税人主义，无论是纳税义务的设定、发生及消灭，还是税收征管行为的

发动，纳税人权利保护都是基本要求。然而，税法总则还有大量篇幅用于提炼共性规则，其数量远

远大于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条款。即便是一般性法律立场，也有必要通过共性规则来体现。否

则，在原则与规范之间会产生效力落差，不利于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也不利于纳税人遵从。从税法

体系化的角度看，这些共性规则应该以核心概念为基础，并按照统一标准被归入不同的部分。只

有这样，税法总则内部才有可能联系紧密；也只有这样，除了实体法、程序法的区分外，税法规范体

系的逻辑性才能得以呈现。

就其主体内容而言，税法属于行政法分则的范畴。传统行政法主要围绕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而建设，行政行为的类型不同，相关的法律约束也不一样。围绕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

政服务等行政行为，加上行政协议、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等内容，行政法构筑了自身的规则体系。

虽然行政权本身就是被规范的对象，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种以行政权为中心的规制思路。〔１１〕作为

单方法律行为，行政行为是否发动、如何发动，具体的内容如何，效力是否需要变动，主动性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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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手里，行政相对人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行政法学研究及行政法律实践中，也有按照法律关系来建构体系的做法。在这种思维模式

下，行政法所面对的不再是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而是将相对人和第三人的行为也考虑在内；不只

是考虑作为结果的行政行为，还将行政决策的过程也考虑在内；不仅承认行政机关的支配权，也将

相对人的参与和互动也考虑在内。不过，行政法律关系的观点也有其弱项，它并没有从整体上改

变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结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不可能像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一样处于平等

协商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以行政行为为中心和以法律关系为主线，两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对立

和冲突，在限制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方面，二者的立场其实是基本一致的，只是观察问题的起

点、实施控制的角度不一样而已。〔１２〕实践中，行政行为实施方式所出现的调整，例如，行政决策之

前的咨询、征求意见，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听证，允许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与行政法律关系主

张的影响不无关系。

税法的核心是“税收”，既可以理解为政府的课税行为，也可以理解为税收法律关系。税法

学对税收关系的理解，历史上曾经发生“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的争论，〔１３〕其根源也跟行

政法的规制模式有关。二者的立场差异同样在于，是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还是将其塑造为一种

法律关系？“权力关系说”以行政行为为中心，主张纳税义务由征税决定创设，在征税机关做出

征税决定之前，纳税义务并未现实发生。按照这样的逻辑，税法建设的重点将仍然和传统行为

法一样，紧紧围绕征税行为的合法性展开。“债务关系说”则强调，纳税义务不由行政行为创设，

而是在发生交易事实后对照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而产生，征税机关的行为只产生确认效果，不

具有创设纳税义务的效力。税收关系由此被描述成发生在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债务关系，

纳税人是债务人，征税机关代表政府行使债权。按照这样的逻辑，税法建设的重点不是征税机

关的行为，而是创造纳税义务的法律依据。征税机关的行政行为并非不重要，但其对税收所发

挥的作用是次要的。

我国自２１世纪初引入税收债务关系说，希望借此革新税法观念，并促进税法的体系化建

设。〔１４〕在２００１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２００７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中，税收之债的观念若

隐若现，似乎慢慢被立法机关所接纳。确实，将税收理解为债务关系后，可以学习私法之债的形式

表达，将债的发生、变更、扩张、消灭作为税收关系的主线，不仅实体内容十分完整，还可以将程序

行为包容在内。尤其是在税收请求权与私法请求权的交集领域，如纳税人破产清算，“债务清偿”

成为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有助于在同一个平台上解决欠款问题。就整个税法而言，其所解决的

无非也就是国家的税收债权、人民的税收债务。税收债权债务依法产生后，征税机关代表国家行

使权利，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这基本上勾勒出了税法的全部。只要税收之债的共性规则建立起

来，税法总则的逻辑主线也就非常清晰了。

确立“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意义还在于，与“权力关系说”相比，它有助于区分税收实体关系与

税收程序关系，将税法建设的重点置于纳税人最为关心的实体法，而将税收程序法作为第二顺位

的内容。税收实体法关系到税收债务的有无和多少，对纳税人的利益影响最为直接。不仅如此，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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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实体关系并不需要征税机关的参与，而是基于交易事实依法而发生。只要纳税人从事了相应

的经济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税收构成要件，税收债务就自动发生。纳税人的申报、征税机关的催

缴，都建立在纳税义务已经产生的基础上，其作用在于履行债务和实现债权，本身并不具有创设债

权债务的效力。就此而言不难看出，税收实体关系是税收程序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法的支

撑，税收程序会因失去对象而空转。

在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影响下，不仅纳税义务依法发生，不依赖征税机关的行政行为，税收程序

的设计也有较大改进。最大的变化在于，纳税人自主申报制度被引入税法，成为税收征收管理的

基础性程序。尽管在税务实践中，征税机关主动发动程序的事例仍然常见，但从总量上看，绝大部

分税款都是由纳税人主动申报缴纳，行政行为的发动频率并不算高。征税机关的大部分精力都投

入到了服务工作，强制性执法往往只是作为最后手段，对程序运行起到保障作用。当然，出于对行

政权的尊重和保障执法效率，行政行为做出后，即便没有实体法上的依据，在该行为被撤销或确认

无效之前，其法律效力仍会被认可。这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税法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结论还

是不能支持“权力关系说”。在税收债务关系依法产生的前提下，行政行为的作用只是实现税收债

权，这个逻辑在现代税法中颠扑不破。

实事求是地说，跟行政法律关系主张所遭遇的尴尬一样，“税收债务关系说”起到的也只是

形式意义上的作用，并不能让税收关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例如，不能因为民法上的债权债

务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就基于“税收债务关系说”而得出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结

论。虽然在法律面前，纳税人依法纳税、征税机关依法征税，征税机关不能享受法外特权，但在

设计税收法律关系时，为了保障税收债权的实现，法律就已经赋予征税机关特权，例如，允许征

税机关检查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要求纳税人主动向征税机关报告财务信息，赋予征税机关

查封、扣押、冻结和拍卖纳税人财产的权力，等等。相对于征税机关的特权，纳税人的权利在法

律上并不对等。

“权力关系说”虽然听起来刺耳，其主张与现代税法的构造相去甚远，但也未必与纳税人权利

保护理念格格不入。〔１５〕即便主张行政行为创设纳税义务，它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允许征税机关在

法律之外行事。传统行政法虽然以行政行为为中心，但“依法”行政仍是前提，约束和规范行政权

力仍是其宗旨。因此，“税收债务关系说”与“权力关系说”不见得存在本质差异，二者只是在思考

问题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有所不同。鉴于税收关系蕴含金钱请求权，相对而言，“债务关

系说”更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与税收法定、程序合作的理念更加吻合，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尤其是，抛开公法和私法的立场差异不谈，税收债务关系与民法债务关系有很多形式上的相似性，

可以借鉴一些通用概念来解释税收问题。至少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会让税法更能融入传统法律体

系，更容易被法律人所理解和接受。

因此，在制定税法总则时，将税收之债作为基础概念，将“税收债务关系”作为逻辑主线，在提

升税法体系性方面有独到优势。着眼于法律关系的构造，税法总则首先需要定位债权债务主体，

将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作为直接当事人，同时从其两端将范围适当扩充，例如，将其他业务部门作为

行政协助单位，将支付人作为扣缴义务人，同时基于担保、继承、清算等，将第三人也列为调整对

象。其次，税法总则需要明确税收债权债务的内容，展示其发生、变更、扩充、消灭的动态过程，说

明每一个环节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力。最后，税法总则还有必要规定税收债务履行和税收债权实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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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过程，设定基本的程序环节和行为准则。在此前提下，无论属于何种纳税义务，增值税抑或所

得税，车船税抑或印花税，只要符合法律构成要件，都可以从税法总则中找到共性要求，无需各个

税种法在其文本中重复规定。

当然，税法是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需要考虑长期以来形成的表达习惯，尊重纳税人和基层税

务人员的需求，没有必要引入太多实践中不常用的概念。例如，在制定税法总则时，只要贯彻了税

收债务关系的内容就好，不一定非要使用“债”这个专业术语。现行税法体系中并没有税务债权或

债务的表达，但纳税义务的概念被大量使用。将税收债务转换为“纳税义务”一词，并围绕其构筑

税法总则的规范体系，更容易被基层税务工作人员所接受。对比来看，纳税义务的发生、纳税义务

的变更、纳税义务的消灭，也并不会减损语言的表达效果，同样是一条非常清晰的逻辑主线，其实

质内容与税收债务的发生、变更和消灭无异。只要立足于纳税人权利保护，即便以纳税义务为核

心，在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建设方面，税法总则的促进作用仍无可替代。

三、与逻辑主线相对应的税法总则体例安排

跟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区别一样，税法总则也不同于税法通则，它不能深入到实体法与程

序法内部，将本该由分则规定的内容纳入其中，而只能提炼原则性规定和通用性内容。在编纂税

法典时，由于同步安排与实体法和程序法协调，税法总则立法的难度相对较小。而本文考虑单独

立法的税法总则，是一个强行插入税法体系的新板块，不会触动现行１８个税种法及《税收征收管

理法》，因此难度要大很多。在设计税法总则的体例时，虽然可以确定以债务关系为主线，具体安

排上还是会有不少讲究，例如，不仅需要考虑与未来税法典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协调，还必须与

现行税种法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相衔接。因此，从提升现实可行性的角度看，税法总则的设计不

宜过于理想，将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通用规范提炼出来即可。等规范齐备、实际进行法典编纂

时，再来进一步梳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让税法总则的内容更加细致完善。

按照第二部分所确定的主线，本文认为，税法总则可以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１．一般性规定；

２．纳税人权利保护；３．征纳主体；４．纳税义务的发生；５．纳税义务的变更与扩张；６．纳税义务的消

灭；７．税务行政基本要求；８．附则。其中，“一般性规定”“纳税人权利保护”属于总括性内容，规定

税法的宗旨、原则和立场。“征纳主体”规定税收债务关系的当事人，既包括作为债权人代表的征

税机关，也包括纳税人及其他当事人。他们既是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程序法律关系的参与

者。有关“纳税义务”的三个部分，规定征纳双方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反映税收债务的发生、变化及

消灭的动态过程。“税务行政”规定征纳双方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反映债权实现和债务履行的过

程。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１．一般性规定

“一般性规定”是总则中的总则，主要规定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以及最重要概念的

定义或解释。例如，税收虽然是创造财政收入的工具，但税收立法的宗旨应有别于此，必须立足于

确认纳税人主义，防止政府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收入只是税法实施的客观效果。又如，总则的效

力适用于所有税收，还是将关税排除在外？除了税收，是否包括社会保险费？除了适用于我国国

内，是否有域外效力？这是适用范围需要考虑的问题。再如，税收法定、量能课税、正当程序等基

本原则，对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都有指导作用，也是“一般性规定”不得忽略的内容。最后，税法

中最为重要的术语，如税收，是整个税法的定盘星，不仅关系到税法的体系界定，也与纳税人保护

息息相关，因此可以考虑在本部分规定，不宜放到“附则”中。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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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纳税人权利保护

这部分的内容，重点在“权利保护”，而不是“纳税人权利”，它旨在确认国家的制度立场，构建

相应的保护机制，不需要罗列纳税人权利。事实上，纳税人权利不宜脱离具体的制度环境，一旦抽

象到一般规定中来，就不得不设定各种各样的限制词，最终可能使其空洞化。例如，《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８条虽然是“纳税人权利”专条，但所列权利实际上无法被纳税人直接援用，只具有制度宣

示的效果。在税法总则中，这一部分重点要规定的是纳税人保护的立场和机制，不一定表现为具

体的法律权利。例如，税收优惠是否需要定期审查，设定落日条款？在税法解释时，只要不存在权

利滥用情形，是否可采有利于纳税人的立场？税务复议时，是否可以要求复议机关独立于征税机

关，或者充分发挥专家成员的作用？有没有可能设立专门的纳税人保护机构？这些内容归集到一

起，就可形成“纳税人权利保护”专章。

３．征纳主体

本部分主要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征税机关是税收债权的代表，既包括税务机关也包括海

关。对税务行政而言，职权法定是基本要求。如果在税法典之外，关税法和海关法仍然单独立法，

则可引入“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原理，将总则的内容作为一般性规定，允许关税领域和海关行政设

定特别要求。除了职能管辖外，征税机关与稽查局的职权划分、地域管辖问题、级别管辖问题，以

及机构之间的合作、协助问题，都可以在这一部分来做规定。至于纳税人，它并不和民事主体一样

需要具备权利能力，任何从事经济活动或拥有财产的民事主体，都可能成为税法意义上的纳税人。

此外，扣缴义务人、委托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乃至于遗嘱执行人、财产管理人等，也有可能参与到

税收关系中来，分别与纳税人和征税机关发生法律联系，也有必要在这一部分予以澄清。至于是

否允许合并纳税、集团纳税，让关联纳税人、集团纳税人的概念进入税法总则，这也是需要立法机

关权衡的事情。

４．纳税义务的发生

现行税法中有“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则，通常都设定了具体的指标，如货物销售、货款收

讫、发票开具等，供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判断，但没有深入税收构成要件。税法总则立法时不仅需要

强调，只要交易行为或财产状态符合税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就发生纳税义务，还需要对构成要件本

身强化建设，让规则更加明确，标准更加清晰。〔１６〕例如，应税收入的归入时点如何判断？应税财

产的判断是否遵从行业标准？财产权属不清时纳税人如何确定？所有权人承担纳税义务，还是财

产管理人承担？满足税收构成要件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二步的判断，确定纳税义务发生的具体时

间。本部分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明确反对权利滥用的立场，为征税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

供支持。〔１７〕如果纳税人不合理地采取迂回手段，有意让税收构成要件得不到满足，规避本应正常

发生的纳税义务，这不仅会造成政府的财政收入损失，也违背了纳税人之间的横向税收公平，因此

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５．纳税义务的变更与扩张

纳税义务发生后，可能因为税收优惠而被减免，或者因企业的合并、分立而转移，或者因自然

人的死亡而继承，这些都是纳税义务变更的情况。更为常见的是，由于特定的法律原因，第三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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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聂淼：《以经济能力为核心的税收构成要件论》，载《税务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７９—８４页；叶金

育：《税收构成要件理论的反思与再造》，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０９—１２７页。

参见王宗涛：《税法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合宪性审查及改进》，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８０５—

８２０页。



能加入税收关系中，与纳税人一起为税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例如，纳税担保设定后，担保人需为

所担保的税收债务承担责任；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清算人需对公司所欠税款承担责任；法人人格被

否认后，控制股东需对公司所欠税款承担责任。在日本税法上，这种类型被称为“第二次纳税义

务”，〔１８〕实际上意味着纳税义务的扩张，让第三人加入责任承担的行列中。我国实务中对此也确

有强烈的需求，有必要在税法总则中加以确认。至于通过协议而设定的纳税承担，通常只是在协

议双方发生民事效力，对征税机关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不会改变税收债务关系的结构。只是鉴

于实务中此类现象十分普遍，为减少争议，税法总则也可以对此有所回应。

６．纳税义务的消灭

纳税义务因履行、抵销、时效届满而消灭，也有可能因为交易基础的变化而溯及既往地调整。

纳税人主动清偿税款是一种履行，在清偿范围内，等额纳税义务会因此消灭。征税机关或司法机

关的强制执行也是履行，虽然属于被动形式，同样会导致纳税义务等额消灭。在这一部分中，税法

总则不必详述履行的过程，特别是强制执行的程序，只需说明履行行为的法律后果。对纳税义务

抵销的情形，如涉外所得税中的税收抵免、增值税中的进项税额抵扣、因退货而导致的应纳税额与

应退税额的抵销，等等，税法总则无需一一列举具体的情形，但有必要规定抵销的构成要件、行使

方式和法律效力。交易完成后，如果事后被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导致课税基础溯及既往地消灭，

纳税义务也会因此而消灭。〔１９〕交易变化本来是一个民法问题，但因为会影响到课税基础，税法需

要对此进行应对，既要尊重当事人的决定权，又要防止权利滥用。至于类似追征期的消灭时效，总

则除了确认期限届满的效力，还要进一步规定起算日期，以及是否可以中止、中断，为征纳双方提

供明确的指南。〔２０〕

７．税务行政基本要求

税务行政即税收程序，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征税机关征收税款的行为规范，实际上也是税

收债务关系的内容，用于规范和指导税收之债的实现。税务行政首先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２１〕保

证程序的公开公正、平等参与。税法总则不需要列举税收程序的细节，只需要展示税收程序的基

本结构，如以纳税申报为基础、以税务检查为手段、以税收核定为保障，辅之以税收保全和强制执

行。细节方面的内容，留待现在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未来的“税法典（程序编）”来规定更为合适。

鉴于征税行为也是行政行为的一种，基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总则可以从税法角度对征税行

为提要求，以此建立税法领域的特别规则，但不宜重复太多行政法的共性要求。税务行政处罚、行

政复议、行政诉讼也一样，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税法总则无需另起炉灶，直接适用相关行政法律

即可。因此，税法总则对税收程序只需简要规定，没有必要长篇大论，但必须处理好总则与程序编

以及行政法的关系。

８．附则

除了定义和解释主文中未加处理的术语，税法总则的附则主要用于解决一些过渡性事项，包

括总则与现行税种法的关系，总则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关系，总则与《关税法》及《海关法》的关

系，等等。可以预见，等税法典编纂完成后，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届时，总则编里也不需要单列

“附则”，税法典最后设一个附则即可，用于处理相关衔接性及效力性问题。

·８２·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参见唐贺强：《我国第二次纳税义务制度的法律构建》，载《税务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８期，第９０—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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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施正文：《论税收之债的消灭失效》，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５５—６８页。

参见刘东亮：《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７６—８８页。



四、税法总则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协调
〔２２〕

《税收征收管理法》１９９２年制定后，在２００１年经历重大修改，篇幅由６２条增加到９４条。按照

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说明，这次修改主要是为了强化税源管理、健全基础制度、堵塞征

管漏洞，完善税务机关的执法手段，进一步明确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加强对税务机关的执法监

督。〔２３〕该法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又经过微调，总体上仍然保留了２００１年修改的内容。由于经历了

二十多年的时势变化，对于这部法律的内容，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不甚满意。２０１０年之后，国家税

务总局一直在推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在系统内多次组织专班起草方案，多次组织外部专

家征求意见。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原国务院法制办两次公布《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及其说明，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整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国家税务总局仍在完善相关内容。从国务院公

布的２０２２年立法规划看，〔２４〕拟提请和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并不包括《税收征收管理

法修订草案》，说明该法修订仍在部委协商阶段。

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仍然有效的前提下，制定税法总则时，该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

广大税务人员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２００６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法学界专家起草《税收通则法

（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时，国家税务总局的官员就提出了类似问题，笔者作为课

题组成员对此记忆犹新。《专家建议稿》共９章３６８条，包括“总则”“纳税义务”“税收征纳一般规

则”“税收确定”“税收缴纳与征收”“税收执行”“税收救济”“法律责任”“附则”。基于“通则法”定位

和当时的认识水平，《专家建议稿》花费１８４条的篇幅规定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实际上

相当于把《税收征收管理法》全部吸收。这虽然可以为税法体系化提供参考，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

明显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打乱了税法体系的现有结构，却不能带来明显的实益。如果税法总

则仍然遵从这样的思路，不仅在法律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也必然会遭受实务界更为强烈的质疑。

税法总则是税法典的组成部分。法典编纂时，《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必须被接纳，这是不

容置疑的结论。至于具体的接纳方式如何，并不是没有可探讨的空间。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

容看，它所规定的不完全是税收程序，还融合了税法总则和实体法律，事实上起到了税法通则的作

用。例如，该法第２条确认了税收法定原则，第８条是纳税人权利专门条款，第４５条规定了税收优

先权，第４８条解决了企业合并、分立时纳税义务的承继问题，第５１条规定了税款退还请求权，这些

都不是纯粹的税收程序问题。不仅如此，该法第五章有关法律责任的内容，更是与税收征管缺乏

紧密联系，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实体性规则。可见，在编纂税法典时，《税收征收管理法》并不能全部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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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内容虽然针对《税收征收管理法》，但也基本适用于处理与《海关法》的关系。从税收程序角度

看，《海关法》其实就是关税征收管理法，与《税收征收管理法》是并列关系。笔者主张，税法典编纂时将关税法纳入

实体编，让程序编也适用于海关行政。考虑到关税对调节进出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及海关行政在反走私方面的

特殊职能，税法典可以对关税设置一些授权性内容，允许国务院在规定范围内确定关税的税目、税率，也可以在税

法典之外维持海关行政单独立法。只不过，由于税法典已经设置了程序编，总则中也对税务行政有概括要求，海关

法没有必要重复税法典的内容，只需设定关税征收和通关管理的特别规则。税法典与海关法之间因此形成了一般

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参见金人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２９４—２９８页。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２０２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２〕２４号，２０２２年７月

１４日发布。



归入“程序编”，而是有可能需要拆解，将一部分归入总则，一部分归入实体编。在此前提下，自然

产生了税法总则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协调问题。

有关税法典中总则与程序编的关系，前文在设计总则结构时有所提及。总则既然区别于分

则，而分则既包括实体编也包括程序编，那么，税法总则就不能忽视程序的一般要求，而只是提炼

税种的通用规则。但如果程序内容大量出现在总则中，也会带来规范体系上的重叠，造成喧宾夺

主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导致税法总则“降格”，在内容上失去抽象性和一般性，在效力上

失去指导性和规范性。例如，纳税申报的具体形式如何，税务检查什么情况下启动，税收核定的判

断标准如何，税收保全的前置条件包括哪些，等等，这些细致具体的规则不宜规定在总则中，只能

安排在“程序编”的相应位置。否则在税法典中，总则就可能越俎代庖取代程序编，成为一个事无

巨细的大杂烩。

笔者认为，税法总则有关税务行政的要求，应该落脚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实现，从权力行使、内

部控制、技术赋能、职能协作、国际合作的角度，确认税收征收管理的程序架构，指明税收征收管理

的发展方向。例如，基于正当程序的要求，在税收征收管理中，虽然征税机关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权力行为是税收债权实现的保障，但纳税人的主体地位也在不断被强化，纳税申报成为程序发动

的起点，纳税服务上升为税务中心工作，这些内容需要在税法总则中明确，而不能消弭于分则的规

范丛林中。正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总则”一样，法典化背景下的税法总则所关心的，同样也只

能是宏观性、结构性、政策性问题，包括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而不是涉税当事人的具体行

为规则。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了“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的要求，为税法总则立法提供

了较好的思路。

在精确执法这方面，《意见》提出，要增强税务执法的规范性，防止和纠正随意执法；要区分税

收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做到依法处置、罚当其责；要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推广首违不罚；要推进柔

性执法，做到宽严相济、法理相融。在精细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化办税缴费便利化改革，推进税费服务智能化升级；要完善社会化纳税服务体

系，扶持税务中介规范发展。在精准监管方面，《意见》提出，要实施分类精准科学监管，建立健全

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系，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要加强智慧税务建

设，逐步将大数据智能化应用融入税务执法、服务和监管。在精诚共治方面，《意见》提出，要加强

部门间情报交换和执法联动，加强社会协同；要强化税收司法保障机制，畅通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

的衔接，完善涉税司法解释，推广涉税检察公益诉讼；要强化国际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推动

全球税收治理体系建设。

以上内容进入税法总则之后，虽然大多数仍不具有直接的法律规范效果，不能成为涉税当事

人的具体行动指南，但它们都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能够指引征税机关合理适用税法，帮助纳税人

准确理解和遵从税法，与税法总则的气质和需求完全吻合。在税法典编纂完成后，将其与“程序

编”的具体规则相结合，税收的征收管理才能“于细微处见功夫”。

鉴于“分散立法、集中编纂”的法典化模式，税法总则制定生效后，会与《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同

一时空中并存一段时间。甚至于，在税法总则进入立法程序的同时，基于《意见》的指导，《税收征

收管理法》也会进一步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妥善

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是采纳本文的思路，两部法律并不会产生严重冲突。就其导向和指南

而言，如果《税收征收管理法》在修改时也将《意见》的要求纳入，二者之间自然不存在立场差异。

即便由于《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不及时，导致二者之间出现差距，由于税法总则贯彻了党中央的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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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要求，其内容自然应得到更多尊重。而从行政执法和纳税遵从的角度看，税法总则并不针对具

体情形设定行为规范，其与《税收征收管理法》发生法律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并不大。

当然，正如前文所示，《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内容比较庞杂，并不限于程序性法律规范。税法总

则制定生效后，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还是无法完全避免跟《税收征收管理法》冲突，有可能产

生不一致的处理结果。对这种情况，求助于《立法法》第五章，可以从法律适用角度寻求解决办法。

相对而言，税法总则的内容更具有一般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更为特别。《立法法》规定，法

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裁决。不过，这只是一般性的结论，是基于对两部法律的整体比较。如果就具体问题而言，税

法总则的规定更为特别，《税收征收管理法》属于一般性规定，则有必要另当别论。此外，假如《税

收征收管理法》后续经历修改，其时间晚于税法总则的制定，前述结论也未必能完全成立。

五、税法总则与相关行政法律的内容搭配

税务机关和海关都属于行政机关，除了代表国家依法主张税收债权，其行为也必须遵守行政

法的一般性规定。税务行政中涉及的行政行为类型比较多，既有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强制、

行政执行、行政处罚等针对具体纳税人的行政行为，也有面向不特定纳税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

定；既有行政法律行为，也有行政事实行为；既有直接影响纳税人的外部行政行为，也有复核、评

估、批准、督查等内部行政行为；既有单方决定的行政行为，也有行政协商、行政合同等双方行为；

既涉及对行政行为本身的规范措施，也有针对行政行为的救济性措施；既有国内行政机构之间的

协作，也有国与国之间征税机关的合作。税法总则在立法时，尤其在处理“税务行政基本规定”时，

面对相关行政法的一般性规定，内容及其详略应该如何取舍？是借此机会构建一套完整的税务行

政法律体系，还是仅规定有别于一般行政法的特别内容？这是税法总则立法时需要妥善处理的

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实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一部法律针对一类行政

行为，暂无一般性的行政程序法。从立法沿革看，《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制定时间早于上述三部法

律，如果出现其内容与一般性行政法不一致的地方，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按照《立法法》第五章的

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对于二者不存在冲突的地方，如《行政处罚法》有关处罚程序的要

求，包括被处罚人听证权的确认，税务机关必须无条件执行新法。特定行政领域中如果有特别需

求，可以通过特别立法另行规定。例如，《行政处罚法》第３６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

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税收征收管理法》２００１年修改后，就将税务行政处罚的时效设定为五年。

这种特别性规定不仅符合《立法法》设定的法律适用规则，本身也是《行政处罚法》所允许的。

因此，至少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而言，由于国家已经制定通用法律，税法没有必要

重复上述法律的内容，根据自身需要设定特别规则即可。税法中没有做出特别规定的地方，征税

机关遵守相应的通用法律。通过这样的安排，税法更为简洁，方便理解和执行。对照这个思路，总

体来说，《税收征收管理法》目前的做法是可取的。例如，它没有规定行政处罚的程序要求，但设定

了特别的税务处罚时效。对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它也只是根据税务行政的特点增加了审批要

求。即便是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只是对救济程序做了特别限制，完全

没有重复《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内容。

后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基于整体法律体系的一致性要求，税法术语应尽可能跟通用法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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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致。例如，税收保全措施其实就是行政强制措施，《税收征收管理法》如能与《行政强制法》在

语词表达上协调一致，可以在税务实践中降低理解和适用的分歧。如果希望保持税法判断的独立

性，对通用法律中已经存在的术语，税法不妨考虑采用其他的表达方式。例如，税收滞纳金的构成

要件的确不同于《行政强制法》上的滞纳金，如果税法坚持保留，可将其更名为滞纳利息或其他更

为妥当的表达。

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是，对于尚未制定通用法律的税务行政行为，如税务检查、纳税评估、税务

稽查、税款征收、纳税服务、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等等，是否有必要在税法总则中予以补充？更

进一步，鉴于这些行为的性质并不统一，是否有必要在税法总则中加以总结，找出其共性特点和一

般要求？相对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对这些行为所花费的篇幅是最多的，这既是为了满足税务

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是因为没有通用法律可以提供支持。但对于税法总则而言，它面对的是税法

法典化背景，且有税法分则的“程序编”作为支撑，功能定位明显不同，是否有必要学习这个做法？

另外，基于行政法法典化的可能前景，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也需要做更多延展，不宜停留在眼前的静

止状态。

众所周知，在法典化的语境下，总则与分则必须合理分工，总则确定原则和方向，分则规定具

体的制度和程序。就税收行政程序而言，目前的行政法体系确实未能覆盖全部行政行为，与税收

征收相关的行为在行政法层面找不到通用制度，因此《税收征收管理法》不得不自己花费精力做基

础建设。按照法典化的思路，税法总则中也会纳入程序性内容，对应税法分则中的“程序编”，其功

能在于指导征收管理工作，贯彻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而不是直接设定具体的行为规范。可以预见，

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关税收征收的内容，在法典编纂时大部分只能编入“程序编”，而不宜

占用税法总则的宝贵篇幅，以免降低总则在税法体系中的规范品性。

还有必要进一步观察的是，行政法的法典化也正在热议之中，〔２５〕且已经引起最高立法机关的

关注。〔２６〕由于行政法的体系过于庞大，大部分行政法学者所谓的行政法法典化，其实主要是行政

法总则的法典化。不管法典的名称是行政法总则、行政基本法，抑或是行政程序法，也不管其法典

化的水平如何，其所规范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应该是完整的，不仅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

可，还应该包括行政征收、行政调查等。如此一来，税务行政所需要的通用法律制度，在行政法典

中应该都能找到对应的内容。如何处理税法总则、税法程序编与行政法典的关系，就成为税法法

典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笔者认为，就对税收行为的规范而言，行政法典的内容当然应该在税法中落实，但具体是由税

法总则落实，还是由税法分则来担纲，这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需要根据其内容而定。行政法典中

的原则性、立场性内容，如法律保留、法律优先、法律不溯及既往、比例原则等等，当其应用于税法

时，当然应该由税法总则来规定。尤其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它跟各种类型的行政行为都有联系，

在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都有体现，更是应该成为税法总则中的程序基本要

求。但是，有关行政行为的具体制度要求，如果在税法中需要应用，还是规定在税法分则的程序编

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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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政法发展到这个阶段之后，税法总则在安排“程序编”的内容时，也会产生不同于《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需求。如果法律对行政征收、行政调查、证据收集已经设定了通用制度，包括相对人

协助、业务审核、法制复核、集体讨论、行政决定、文书制作、文书送达等等，税法分则的“程序编”也

就无需再做重复规定，根据税收征管的特点补充特别规定即可。例如，纳税申报介入税收征管，在

其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给税收程序的设计带来变化。税务征收与稽查的职能分设，为程序协调带

来新的问题。另外，税务机关和海关都实行中央垂直管理，在管辖权划分、内部控制和复议安排方

面，相较于属地管理的行政机关，自然也会有差别。这些都属于税法中的特别性规定，是行政法典

无法顾及的具体法律场景，由税法典的程序编来做规定是恰如其分的。

总而言之，作为税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税法总则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它既需要提炼税法的原

则和立场，指引税法的发展方向，也需要建立内部的统一逻辑主线，提升和促进税法规范的体系

化。在这方面，以债权债务为核心的法律关系结构，既可以为总则中的税收实体规则提供关键词，

按照纳税义务发生、变更、扩张、消灭来构建体系，又可以将税收程序规则关联起来，将其定位为税

收债权的实现过程、税务债务的履行过程。相对而言，作为通用制度，税收之债的内容与税收实体

法的具体规定不容易重复，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但要将总则中对税收程序的基本要求区别

于分则中的“程序编”，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税法总则立法时需要做更多的抽象和提炼，以免陷入

分则的具体细节中。鉴于税法法典化可能会经历较长时期，税法总则还需要处理好与《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行政法通用制度的关系。对各类税收行为通用的制度，不妨援引行政法的一般规定，税

法总则中明确立场即可。对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别要求，可以安排在税法分则的程序编。借助于这

样的统合，税法总则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内外关系，推进税收法律规范的体系化。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ａｘ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ｔｅａｉｍ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ａｘｒｕｌｅ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ａｘｄｅｂ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ｕｌｄ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ａｘｒｕｌ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ｉｓ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ｐａｒ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ａｘ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ｉｔ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ｎｋｓｔｏｔｈｅ

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犱犻狏犻犱犲犳犻狉狊狋犪狀犱狋犺犲狀狌狀犻犳狔，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ｎｅｅｄｓ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ａｘ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ｆｕｌ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ｉｎｔａｘ

ｆｉｅｌｄ，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ｂｅ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ｓａｎｄ

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ｃ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ＴａｘＣｏｄｅ，Ｓｔａ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ａ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ｘＲｕ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尹亚军）

·３３·

熊　伟 体系化视角下税法总则的结构安排与法际协调


